附件1：

2024年度衡东县农村能源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.研究拟定全县农村能源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。
2.负责对从事农村能源用能产品生产、经营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
3.负责对从事农村能源工作设计、施工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，执行有关农村能源建设技术标准。

4.抓好农村能源开发利用，农村节能工作。

5.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人员编制情况

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内设3个股室，分别为综合股、财务股、项目股，单位定编7人，年末实际在职人数6人，退休人员6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95.3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95.32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95.3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95.32万元，项目支出0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95.32万元，较预算增加0万元，总支出95.32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95.3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0％；项目支出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％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.58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.58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.96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净资产2.96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6.24万元，在用资产6.24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（1）通过预算执行，保证本单位工作的正常运转。

（2）本年度各项农村能源工作任务完成，全力推进全县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，促进多能互补，积极实施项目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农村能源项目评审经费支出：清洁能源评审、安全监管工作开展14次，发放宣传资料4000份，年度内各项工作任务及时完成，群众满意度100%，推进了清洁能源的使用，促进美丽乡村建设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